
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

执行裁定书
（2023）沪0151执881号

申请执行人：杨某，男，1964年1月3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崇明区。

被执行人：陈某，男，1970年8月30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崇明区。

申请执行人杨某与被执行人陈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作出的（2022）沪0151民初

6408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根据上述生效法律文书的规定，被执行人陈某应

支付申请执行人杨某147,000元及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债务利息、诉讼费1,620元。因被

执行人陈某未按上述生效法律文书履行义务，故申请执行人杨某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

，本院于2023年3月2日依法立案受理。

在本案执行过程中，本院依法采取了下列措施：

一、本院立案后，向被执行人发出执行通知书，责令被执行人报告财产，并传唤到本院

接受调查询问，但被执行人未履行还款义务，亦未申报财产。

二、本院至陈某户籍地调查，当地村委会答复称其户籍在该村，但多年不归，村里不知

其去向和联系方式，在该村亦无收入。查询其社保情况，原参保单位某某公司显示统筹

内转出正常，表明其已离开原单位，现暂无法查找到陈某的去向及工作单位。

三、本院通过执行网络查控系统向金融机构、车辆登记部门、证券机构、网络支付机构

、自然资源部等发出查询通知，查询被执行人名下的财产，并采取以下措施：

除开部分存款外，无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对于存款，本院已扣划5,000.02元，并已经

发放申请人。被执行人其余账户仅有零星存款，未作扣划。相关账户均于2023年3月6日

冻结，冻结期限为1年。

除上述财产外，未能查找到被执行人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

申请执行人申请续行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应当在查封、扣押、冻结期限届满七日

前向本院提出，逾期申请或者不申请的，自行承担不能续行查封、扣押、冻结的法律后

果。

四、已向被执行人发出限制消费令。

本院已告知申请执行人本案的执行情况、财产调查措施、被执行人的财产情况、终结本

次执行程序的依据及法律后果等，申请执行人不能向本院提供被执行人其他可供执行的

财产线索，并同意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本院认为，经穷尽财产调查措施，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被执行人暂无财

产可供执行的，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五百一十七条规定，裁定如下:

本院（2023）沪0151执881号案件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被执行人陈某负有继续向申请执行人杨某履行债务的义务，被执行人自动履行完毕的

，当事人应当及时告知本院。

申请执行人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财产的，可向本院或其他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恢复

执行。申请执行人申请恢复执行不受申请执行时效期间的限制。



本裁定送达后立即生效。

不服本裁定的，可在收到本裁定之日起六十日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三十二条向本院提出执行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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